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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

、

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年度报告已经全

部独立董事签字同意

，

并由董事长签发

。

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

、

利润分配情况

、

财务会计报告

、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７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基金资产投资风险和保持基金资产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 ，力争获得超越业

绩比较基准的稳定回报。

投资策略

根据对未来短期利率变动的预测 ，确定和调整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对各类

投资品种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确定和调整参与的投资品种和各类投资品种

的配置比例。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力争获得稳定的当期

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本基金的风险和预期收益

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肖宇鹏 方琦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３１７９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８０７３

电子邮箱

ｆｕ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ｆａｎｇｑｉ２７５＠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 ９５５１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７８７８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４００

２．４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基金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３ 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

本期利润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

本期净值收益率

４．９０６８％ ０．４０６１％ －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 － －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

１

、

本基金无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２

、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

、

投资收益

、

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由于本基

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

，

因此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

，

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

相等

。

３

、

本基金按日结转份额

。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收益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１．２１５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３４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７０１％ ０．０１０４％

过去六个月

２．３８７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６９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７６％ ０．００７４％

过去一年

４．９０６８％ ０．００５４％ １．３６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８０％ ０．００５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５．３３２８％ ０．００５３％ １．４７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５３％ ０．００５３％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正式生效

，

截至报告期已满一年

；

２

、

按照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规定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

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已完成建仓

。

３．２．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

较

３．３

过去三年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

：

人民币元

年度

已按再投资形式

转实收基金

直接通过应付

赎回款转出金额

应付利润

本年变动

年度利润

分配合计

备注

２０１４ ２２０

，

７９４

，

４００．２３ － １

，

１５２

，

１８６．６６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２０１３ １

，

２６８

，

３９１．４３ － ２２

，

６５４．８６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合计

２２２

，

０６２

，

７９１．６６ － １

，

１７４

，

８４１．５２ ２２３

，

２３７

，

６３３．１８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基金

＂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９１７

号文批准设立

。

平安基金总部位于深圳

，

注册资本金为

３

亿元人民币

，

是目前中国内地基金

业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基金公司之一

。

目前公司股东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持有股权

６０．７％

；

新加坡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持有股权

２５％

；

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

，

持有股权

１４．３％

。

平安基金秉承

“

规范

、

诚信

、

专业

、

创新

”

企业管理理念

，

致力于通过持续稳定的投资业

绩

，

不断丰富的客户服务手段及服务内容

，

为投资人提供多样化的基金产品和高品质的理财

服务

，

从而实现

“

以专业承载信赖

”

的品牌承诺

，

成为深得投资人信赖的基金管理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平安基金共管理七只开放式基金

，

资产管理总规模超

１２５

亿元

。

４．１．２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孙健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１４

自

２００１

年 起 ， 先

后 在 湘 财 证 券 资

产管理部 、中国太

平 人 寿 保 险 公 司

投资部

／

太平资产

管 理 公 司 从 事 投

资 工 作 ，

２００６

年

起 ，分别在摩根士

丹 利 华 鑫 基 金 公

司 、银华基金公司

担 任 基 金 经 理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加 入

平安基金 ，任投资

研 究 部 固 定 收 益

研究员 ，现担任平

安 大 华 保 本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基金经理 、平安大

华 添 利 债 券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基 金

经理 、平安大华日

增 利 货 币 市 场 基

金基金经理 、平安

大 华 财 富 宝 货 币

市 场 基 金 基 金 经

理。

４．２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和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各项实施准则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和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着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基础上

，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

本报告期内

，

基金运作整体合法合规

，

没有损害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基金的投资范围

、

投资比例及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的规定

。

４．３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３．１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本报告期内

，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本基金管理人制定

并下发了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异常交易监控及报告制度

》，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求

，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交易

行为进行严格控制

：

一是搭建平等的投资信息平台

，

合理设置各类资产管理业务之间以及各

类资产管理业务内部的组织结构

，

在保证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性的同时

，

确保其在

获得投资信息

、

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等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

。

二是制定公平交易规则

，

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

，

加强交易执行环节的内部控制

，

并通过工作制度

、

流程和技术手

段保证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

。

三是加强对投资交易行为的监察稽核力度

，

建立有效的异常交

易行为日常监控和分析评估制度

，

通过对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

、

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

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

四是明确报告制度和路线

，

根据法规及公司内部要求

，

分别

于每季度和每年度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业绩进行分析

、

评估

，

形成分析报告

，

由投资组合经理

、

督察长

、

总经理签署后

，

妥善保存备查

，

如果发现涉嫌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

行为

，

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汇报并采取相关控制和改进措施

。

五是建立投资组合投资信息的管

理及保密制度

，

不同投资组合经理之间的持仓和交易等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相互隔离

。

４．３．２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完善相应制度及流程

，

通过系统和人工等各种方式在各业务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

，

公

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基金和投资组合

。

本基金管理人按日内

、

３

日内

、

５

日内三个不同的时间窗口

，

对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

投资组合在本报告期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的交易情况进行了同向交易价差分析

，

各投资组

合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显著的交易价差

，

不存在不公平交易的情况

。

４．３．３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

报告期内

，

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

未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５％

。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２０１４

年流动性整体宽松

，

阶段性紧张来自于

ＩＰＯ

冲击和季末银行吸储对货币市场价格

的拉升

。

本基金

２０１４

年大类资产配置完成了由同业存款向债券投资倾斜的转换

，

建仓初期

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主

，

春节后逐渐增加了短期债券的投资

，

７

日年化收益稳健增长

。

２０１４

年

下半年由于

ＩＰＯ

重启

，

本基金遭遇了较大规模赎回

，

被动降低了债券仓位以获取流动性

，

在

规模稳定后择机增加了短期存款和交易所回购的投资比例

，

使得本基金年化收益保持稳定

增长

。

４．４．２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

，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４．９０６８％

，

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为

１．３６８７％

。

４．５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

、

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２０１４

年政策宽松贯穿全年

，

但并未使得实体经济有些许好转

，

内生需求依然薄弱

，

工业

产出持续下滑

，

企业利润同比降至个位数

，

价格指标下挫显著

，

短期经济弱势格局仍将继续

。

虽然

４

季度央行重举降息大旗

，

但得到的市场反馈是利好出尽

，

利率价格不降反升

，

虚拟经

济得到了久违的繁荣

，

杠杆增加后的资金套利加剧

，

这与当局者最初的政策调控本意相悖

，

从而制约了央行放松政策的有效实施

。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

：

对于

２０１５

年而言

，

在市场已经适应并认可了经济偏弱的背景下

，

基

本面变动的边际影响在下降

，

债券市场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

，

除非出现断崖式下跌

；

市场流

动性较

２０１４

年偏紧

，

时间表现为前松后紧

；

政策黑天鹅加剧市场波动

，

地方政府亲子鉴定导

致估值上升

；

信用风险不可小觑

，

未来两年或成刚性兑付分水岭

。

因此

，

本基金管理人将把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控制作为

２０１５

年的工作重点

，

资产配

置会兼顾交易所

ＩＰＯ

致使的资金波动和银行存款的阶段性高点

，

增加短期资金的投资比例

，

债券投资为辅

。

４．６

管理人内部有关本基金的监察稽核工作情况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坚持一切从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出发

，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则

，

在进一步梳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

流程的同时

，

确保各项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落实

。

公司监察稽核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

通过合规评审

、

合规检视等各项合规管理措施以及实时监控

、

定期检查

、

专项检查等方法

，

对

基金的投资运作

、

基金销售

、

基金运营

、

客户服务和信息披露等进行了重点监控与稽核

，

发现

问题及时提出改进建议

，

并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

同时定期向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出具监

察稽核报告

。

公司重视对员工的合规培训

，

开展了多次培训活动

，

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管理

，

增

强员工合规意识

。

公司还通过网站

、

邮件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投资者教育工作

。

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运作合法合规

，

基金合同得到严格履行

，

有效保

障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管理人将继续以风险控制为核心

，

提高监察稽核工作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

，

切实保障基金安全

、

合规运作

。

４．７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关于估值的约定

，

对

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本基金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估值及净值计算的

复核责任

。

本基金管理人设有估值工作组

，

由投研部

、

运营部及监察稽核部相关人员组成

。

估值工

作组负责公司基金估值政策

、

程序及方法的制定和修订

，

负责定期审议公司估值政策

、

程序

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

，

保证基金估值的公平

、

合理

，

特别是应当保证估值未被歪曲以免对基

金份额持有人产生不利影响

。

本报告期内

，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

本基金管理人已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服务协议

，

由其按约定提供银

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的估值数据

。

４．８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遵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

本基金每日将基金净收益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并按照

自然日结转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

。

４．９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连续

２０

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２００

人

、

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

５０００

万的情形

。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本托管人

”）

在对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

以下称

“

本基金

”）

的托管过程中

，

严格遵守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完全尽职尽责地

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

、

净值计算

、

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托管人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托管协

议的规定

，

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

，

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

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复核

，

未发现本基金管理人存在损

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该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

５．３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期内

，

由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本托管人复核的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

、

财务会计报告

（

注

：

财务会计报告中的

“

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

部分未在托管人复

核范围内

）、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６ 审计报告

６．１

审计报告基本信息

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 是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２２６１５

号

６．２

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引言段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

表、

２０１４

年度的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基金管理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责任 。 这种责任包括 ：（

１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２

）设计、实施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

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

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

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基金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

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平安大华日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注册会计师的姓名 曹银华 边晓红

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辰银行大厦

６

楼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７ 年度财务报表

７．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报告截止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３

，

９５４

，

９４１

，

８２８．３５ １３１

，

７６８

，

５２７．２２

结算备付金

３３

，

６８５

，

０００．００ －

存出保证金

１

，

４７１

，

２７４．３７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

，

１２７

，

７６６

，

６７６．５５ －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５

，

０３３

，

４３８

，

６７６．５５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９４

，

３２８

，

０００．００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９４

，

９５１

，

５５２．４４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１０

，

０２５

，

６３８．２１

应收利息

１１４

，

３９９

，

２１３．２５ ６５８

，

１５２．５７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６０

，

７９０

，

７０６．０５ ４

，

７９９

，

４３７．９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９

，

９８８

，

００６

，

２５１．０１ １６７

，

２５１

，

７５５．９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３１

，

５８１．４５ ２９８．４２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２

，

６９９

，

７０６．８１ ８２

，

２５４．７４

应付托管费

６５４

，

４７４．３４ １９

，

９４０．５４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２

，

０４５

，

２３２．４０ ６２

，

３１４．１６

应付交易费用

６６

，

３５９．１７ －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１

，

１７４

，

８４１．５２ ２２

，

６５４．８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２５９

，

０４７．３５ １．７９

负债合计

６

，

９３１

，

２４３．０４ １８７

，

４６４．５１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未分配利润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９

，

９８８

，

００６

，

２５１．０１ １６７

，

２５１

，

７５５．９７

注

：

１

、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份

。

２

、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期间

。

７．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收入

２５６

，

７６０

，

４３９．０２ １

，

４５６

，

４５５．７３

１．

利息收入

２３７

，

５１２

，

４１７．７２ １

，

４５６

，

４３５．５０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９２

，

３０１

，

２７３．２２ １

，

３１８

，

９９０．６８

债券利息收入

１０２

，

４２８

，

１１３．８８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１

，

２３３

，

５２５．０４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４１

，

５４９

，

５０５．５８ １３７

，

４４４．８２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１９

，

２４８

，

０２１．３０ －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１９

，

２４８

，

０２１．３０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２０．２３

减：二、费用

３４

，

８１３

，

８５２．１３ １６５

，

４０９．４４

１．

管理人报酬

１５

，

４２７

，

２７１．４５ ８２

，

２５４．７４

２．

托管费

３

，

７３９

，

９４４．４９ １９

，

９４０．５４

３．

销售服务费

１１

，

６８７

，

３２６．８５ ６２

，

３１４．１６

４．

交易费用

－ －

５．

利息支出

３

，

４７７

，

８０９．３４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３

，

４７７

，

８０９．３４ －

６．

其他费用

４８１

，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７．３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本期净利润）

－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

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９

，

８１４

，

０１０

，

７１６．５１ － ９

，

８１４

，

０１０

，

７１６．５１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４５

，

１６３

，

５３８

，

３８８．８２ － ４５

，

１６３

，

５３８

，

３８８．８２

２．

基金赎回款

－３５

，

３４９

，

５２７

，

６７２．３１ － －３５

，

３４９

，

５２７

，

６７２．３１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２２１

，

９４６

，

５８６．８９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０．００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５２５

，

５３１

，

６４０．４９ － ５２５

，

５３１

，

６４０．４９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本期净利润）

－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

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３５８

，

４６７

，

３４９．０３ － －３５８

，

４６７

，

３４９．０３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１０１

，

６７６

，

２９８．８９ － １０１

，

６７６

，

２９８．８９

２．

基金赎回款

－４６０

，

１４３

，

６４７．９２ － －４６０

，

１４３

，

６４７．９２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１

，

２９１

，

０４６．２９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０．００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

本报告

７．１

至

７．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

罗春风

＿＿＿＿＿＿ ＿＿＿＿＿＿

林婉文

＿＿＿＿＿＿ ＿＿＿＿

李娟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７．４

报表附注

７．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２１１

号文核准

，

由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和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负责公开募

集

。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

，

存续期限不定

，

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５２５

，

５０８

，

７０３．９６

元

，

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３

）

验字第

６０９３７４９７＿Ｈ０１

号验资

报告予以验证

。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正式生效

，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５２５

，

５３１

，

６４０．４９

份基金份额

，

其中

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２２

，

９３６．５３

份基金份额

。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

和

《

平安大华日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现金

，

通知存款

，

短期融资

券

，

一年以内

（

含一年

）

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

，

期限在一年以内

（

含一年

）

的债券回购

，

期限在一年以内

（

含一年

）

的中央银行票据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

（

含

３９７

天

）

的债券

、

资产

支持证券

、

中期票据

，

中国证监会及

／

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

具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税后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

７．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

具体会计准则

、

其后颁布的应用指南

、

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合称

“

企业会计准则

”）

编

制

，

同时

，

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

，

也参考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

《

证券投资

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

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

知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

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

第

３

号

《

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

及披露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第

３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

及其他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

。

本财务报表以本基金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

７．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真实

、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

情况

。

７．４．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期间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上年度会计报表政策一致

。

７．４．５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７．４．５．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政策变更

。

７．４．５．２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

７．４．５．３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

７．４．６

税项

１．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

，

调整证券

（

股

票

）

交易印花税税率

，

由原先的

３‰

调整为

１‰

；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

，

调整由出让方

按证券

（

股票

）

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

，

受让方不再征收

，

税率不变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

的股权转让

，

暂免征收印花税

。

２．

营业税

、

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文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对证券投资基金

（

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

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

、

债券的差价收入

，

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

份

、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文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

，

包括买卖股票

、

债券的差价收入

，

股权的

股息

、

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３．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文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

、

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

入

，

由上市公司

、

债券发行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向基金派发股息

、

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

储蓄利息收入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５

］

１０７

号文

《

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

的补充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

，

按照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文规定

，

扣缴义务人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

，

减按

５０％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

份

、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３２

号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

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

所得税

。

７．４．７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的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最终控股母公司

注

：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

７．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７．４．８．１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７．４．８．１．１

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关联方股票交易

。

债券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关联方债券交易

。

债券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关联方债券回购交易

。

７．４．８．１．２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关联方权证交易

。

７．４．８．１．３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应付关联方佣金

。

７．４．８．２

关联方报酬

７．４．８．２．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１５

，

４２７

，

２７１．４５ ８２

，

２５４．７４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１

，

６３８

，

６３５．６６ ３０

，

２３９．５４

注

：

１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利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３３％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

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支付的管理费余额

２

，

９９

，

０６．８１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人民币

８２

，

２５４．７４

元

）。

７．４．８．２．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３

，

７３９

，

９４４．４９ １９

，

９４０．５４

１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８％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０８％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

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本报告期末基金未支付的托管费余额

６５４

，

４７４．３４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人民币

６５４

，

４７４．３４

）。

７．４．８．２．３

销售服务费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７２３

，

８９７．０１

平安银行

２

，

２２４

，

３００．１９

平安证券

６４

，

４６７．８１

合计

１１

，

０１２

，

６６５．０１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２５１．９２

平安银行

５３

，

９１９．９９

合计

６２

，

１７１．９１

１

）

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５％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本报告期末基金未支付的托管费余额

２

，

０４５

，

２３２．４０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人民币

６２

，

３１４．１６

）。

７．４．８．３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报告期无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债券

（

含回购

）

的交易

。

７．４．８．４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７．４．８．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

：

份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持有

的基金份额

－ －

期初持有的基金份额

－ －

期间申购

／

买入总份额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２

，

７５０．９８ －

减：期间赎回

／

卖出总份额

５３

，

５０４．００ －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４４９

，

２４６．９８ －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４５％ －

７．４．８．４．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

：

份

关联方名称

本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６４

，

８９３

，

１８０．５５ ３．６６００％ ４０

，

０７１

，

２５５．６８ ２３．９９００％

７．４．８．５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平安银行

－

活期

４

，

９４１

，

８２８．３５ １

，

４９０

，

６７１．９３ １１

，

７６８

，

５２７．２２ ４９

，

５１５．４９

平安银行

－

定期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５９８

，

５９９．２３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１

，

６１１．３１

合计

４０４

，

９４１

，

８２８．３５ １３

，

０８９

，

２７１．１６ ７１

，

７６８

，

５２７．２２ ５２１

，

１２６．８０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由关联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

４０４

，

９４１

，

８２８．３５

，

分别为活期存款余额

４

，

９４１

，

８２８．３５

元

，

定期存款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７．４．８．６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

７．４．８．７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

７．４．９

期末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７．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因认购

／

增发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

７．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的流通受限股票

。

７．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银行间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

７．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

§８ 投资组合报告

８．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５

，

１２７

，

７６６

，

６７６．５５ ５１．３４

其中：债券

５

，

０３３

，

４３８

，

６７６．５５ ５０．３９

资产支持证券

９４

，

３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９４

，

９５１

，

５５２．４４ ６．９６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

，

９８８

，

６２６

，

８２８．３５ ３９．９３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７６

，

６６１

，

１９３．６７ １．７７

５

合计

９

，

９８８

，

００６

，

２５１．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２

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９５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

８．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８．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１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２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

８．３．２

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２５．７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２．４１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１．２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２．２０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２２．７８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４．９４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０．７８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２７．８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９８．３１ －

８．４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

，

２７２

，

６５２

，

５４８．１５ １２．７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

，

２７２

，

６５２

，

５４８．１５ １２．７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

，

７６０

，

７８６

，

１２８．４０ ３７．６８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

，

０３３

，

４３８

，

６７６．５５ ５０．４３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９５２

，

３５０

，

０４３．９５ ９．５４

８．５

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００２３６ １０

国开

３６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３０２

，

５０４．２０ ３．２１

２ ０４１４６６０２４ １４

包钢

ＣＰ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８１４

，

３５１．６０ ２．５１

３ ０１１４７６００２ １４

京投

ＳＣＰ００２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

５０６

，

１０６．５９ １．８０

４ １２０２２７ １２

国开

２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４３９

，

９４９．６８ １．５０

５ １３０２３５ １３

国开

３５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２６６

，

３４６．４６ １．４１

６ ０９０２０５ ０９

国开

０５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２０７

，

０６２．４８ １．３０

７ ０４１４６０１１１ １４

永泰能源

ＣＰ００２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１７９

，

９４６．２２ １．２９

８ ０４１４６４０６３ １４

华西

ＣＰ００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７０４

，

８００．２８ １．２１

９ １３０２１２ １３

国开

１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３６４

，

６７０．８５ １．２０

１０ １３０２４２ １３

国开

４２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１５７

，

７０５．２８ １．１２

８．６

“

影子定价

”

与

“

摊余成本法

”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３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５５２４％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２０６％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５６３％

８．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８９１００ １４

鑫宁

１Ａ１

（总价）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

３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２ １４８９１３４ １４

青银

１Ａ１

（总价）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２ １４８９１４４ １４

交银

２Ａ１

（总价）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８．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８．１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

（

１

）

基金持有的债券

（

包括票据

）

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

（

包含交易费用

）

确定初始成

本

，

按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

，

每日计提收益

；

（

２

）

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

，

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

合同利

率与实际利率差异较小的

，

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

（

３

）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

，

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

基金管理人可根

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

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

如有新增事项

，

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

８．８．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

８．８．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８．８．４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４７１

，

２７４．３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１１４

，

３９９

，

２１３．２５

４

应收申购款

６０

，

７９０

，

７０６．０５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１７６

，

６６１

，

１９３．６７

８．８．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

，

投资组合报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

§９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９．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４０９

，

６７４ ２４

，

３６３．４６ ３

，

５５１

，

７５１

，

２４７．３４ ３５．５８％ ６

，

４２９

，

３２３

，

７６０．６３ ６４．４２％

９．３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５

，

０５８

，

９４６．６４ ０．０５０７％

９．４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

基金

０～１０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０～１０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份额总额

５２５

，

５３１

，

６４０．４９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１６７

，

０６４

，

２９１．４６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４５

，

１６３

，

５３８

，

３８８．８２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３５

，

３４９

，

５２７

，

６７２．３１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

填列）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９

，

９８１

，

０７５

，

００７．９７

§11�重大事件揭示

１１．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１１．２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基金管理人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选举杨秀丽女士 、罗春风先生 、姚波先生 、陈敬达先生 、聂丹女士 、王世荣先生 、张

文杰先生、刘茂山先生、郑学定先生、黄士林先生、曹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张云平先生、林卸伟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经基金管理人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郭晶、毛晴峰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经基金管理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选举杨秀丽女士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经基金管理人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张云平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经基金管理人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由郑强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聂丹女士不再担任基金管理人董

事。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基金管理人发布公告，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起，李克难先生离任总经理。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基金管理人发布公告，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罗春风先生就任公司总经理。

１１．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

、

基金财产

、

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报告期内，本基金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

１１．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策略未改变。

１１．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根据平安集团审计的统一安排，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改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 。报告期内本基金应支付给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的报酬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目前该审计机构提供首次审计服务。

１１．６

管理人

、

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

１１．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１．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国信证券

２ － － － － －

１

、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无变更情况

２

、

基金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如下

：

（

１

）

研究实力

（

２

）

业务服务水平

（

３

）

综合类研究服务对投资业绩贡献度

（

４

）

专题类服务

３

、

本基金管理人负责根据上述选择标准

，

考察后与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券商签订交易

单元租用协议

。

１１．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比例

国信证券

－ － － － － －

１１．８

偏离度绝对值超过

０．５％

的情况

项目 发生日期 偏离度 法定披露报刊 法定披露日期

报告期内偏离度绝对

值在

０．５％

（含）以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０．５２９２％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０．５５２４％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26日


